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８〕４９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云南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实施办法»已经省

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

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政务督查工作,推动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根据

«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 (试行)»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

督促检查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我省政务督查工作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政务督查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 “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意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深入一线、真督实查,跟踪问效、强化追责,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推动政令畅通、政策落地、工作落实.

第三条　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的原则.

(一)坚持目标导向、狠抓关键重点,突出政务督查工作针

对性.

(二)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督查方式,突出政务督查工作实

效性.

(三)坚持结果导向、强化追责问效,突出政务督查工作权

威性.

第四条　突出政务督查工作重点.

(一)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交办事项.

—２—



(二)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三)云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目标任务,省人民政府

全体会议、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议定事项.

(四)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指示和交办重要工作.

(五)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及社会关注热点问题.

第五条　强化政务督查工作关键环节.

(一)立项.对上述政务督查工作重点应进行立项登记,建

立健全工作台账,安排专人负责,进行全程跟踪督办.对上级开

展的督查事项应积极沟通,密切配合,做好立项督办工作.

(二)交办.对督查督办事项应明确牵头部门和单位、责任

领导、完成时限等,及时进行交办;对督查督办事项实行动态管

理,对标对表,完成一项,销号一项,做到查必清、办必果.

(三)督办.对重大督查事项可采取书面督查、实地督查、

联合督查、异地交叉督查、委托督查、分级分层督查等形式,深

入开展督促检查.加强与责任部门和单位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

工作落实情况,对进展迟缓的应及时催办,督促责任部门和单位

按照工作要求和时限完成工作任务.

(四)整改.对督查督办中发现的问题,应形成问题清单,

督促责任部门和单位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限期解决问

题.

(五)核查.对省人民政府重大督查事项的整改落实情况,

应组织回访核查,开展督查 “回头看”,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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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馈.有关地区和部门应按照规定期限要求,定期或

不定期反馈督查督办事项的办理结果和整改落实情况.省政府督

查室应认真梳理汇总,及时向省人民政府领导报告督查督办事项

落实情况.

第六条　创新政务督查工作方式.

(一)进一步改进督查方式.在政务督查工作中,应更多采

用现场督办、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方法,不

断提升政务督查工作的实效性.

(二)大力推进 “互联网＋政务督查”.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

技术,实现对督查任务的细化、量化,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并与

考核、追责等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各项督查任务落实.

(三)加大督查调研工作力度.针对省人民政府领导关心、

关注的重点工作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督查与调研充分

结合起来,深挖带有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具有

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四)建立完善政策不落实投诉举报制度.突出问题导向,

采取在政府网站开辟投诉专栏、在集中督查活动中设立投诉举报

电话等方式,收集督查问题线索,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切实发挥

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在推动政策落实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借助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

督查中发现的责任不落实,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不作为、乱作

为等行为进行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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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强化政务督查追责、激励和成果运用.

(一)加强政务督查追责工作.

１追责情形.

(１)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的.

(２)对云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省人民政府重

要会议提出的要求和目标任务落实不到位,或措施不力、行动迟

缓,未按照时限推进完成的.

(３)对中央领导 同志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批办事项未

按照时限办结的.

(４)对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在调研考察、现场

办公等活动中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要求,研究不及时,落实不到位

的.

(５)对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大督查活动未按照计划要求开

展或开展不力的.

(６)因不作为、乱作为,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重要

工作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人民群众财产损失的.

(７)工作进展缓慢,工作质量未达到要求或在工作中把关不

严、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工作进度和成效的.

２追责方式.

(１)通报.对重点工作落实不力、进展缓慢的地区和部门,

根据情况由省政府办公厅或省政府督查室进行通报批评,指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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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２)约谈.工作不落实或整改不到位的,对责任地区或责任

部门领导,由省政府督查室进行督查约谈.

(３)问责.对经通报批评或督查约谈后工作仍未落实的责任

地区或责任部门,按照 «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 (试

行)»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按照

干管权限及有关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二)建立完善督查激励机制.对推动重大政策措施、重大

项目建设、重点工作落实成效明显和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有力的地

区和部门,要推广经验,并采取通报表扬等方式予以激励,进一

步促进工作落实.

(三)强化政务督查成果运用.根据日常督查掌握的各地各

部门重点督查任务推进完成情况、上级督查情况、发现问题整改

情况等,按照督查事项办理时限、办理质量、整改质量、反馈质

量等标准,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将政务督查工作考核结果作

为全省综合考评的重要参考,以考评手段倒逼各项重点工作落

实.

第八条　加强政务督查干部的教育培训.采取集中培训、跟

班学习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各级政务督查干部的培训工作.省政

府督查室每年至少组织１次全省督查干部集中教育培训活动.

第九条　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直各部门应参照本办法,结

合实际建立健全政务督查工作机制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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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督查工作.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督查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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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察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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